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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條例草案第 5(e)條

條例草案第 5(e)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在擬使用化學武器的情況下，進
行軍事準備或進行有軍事性質的準備。由於《公約》的相關條文只

涵蓋 “軍事準備 ”，請考慮在條例草案第 5(e)條加入 “有軍事性質的準
備 ”是否合理。

2. 條例草案第 5(f)條

條例草案第 5(f )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協助、鼓勵或誘使任何
人從事《公約》禁止的任何活動。雖然此條款是以《公約》的相關條

文作藍本，但由於協助及教唆等罪行已涵蓋於現行法律之內，請考慮

需否將此條款納入條例草案。

3. 條例草案第 6(1)條

條例草案第 6(1)條規定第 5條適用於在香港作出的作為，以及香港永久
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香港以外地方作出的作為。請說明現時有否任

何機制，讓任何人放棄中國公民或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；若有，請

提供有關機制的詳情。

4. 就控暴劑向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(下稱 “禁化武組織 ”)作出宣布

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對照表 (立法會CB(1)98/02-03(02)號文件 )， “條例
草案沒有就控暴劑列出相應條文，這是因為《公約》第三條規定締約

國只須就其為控暴目的而保有的控暴劑作出宣布，而政府將會透過行

政方法收集有關資料，然後向禁化武組織作宣布 ”。就此，請說明香港
的執法機關為控暴目的而管有的控暴劑的類別及數量，以及涉及哪些

執法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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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基於執法目的 (包括控暴 )而管有及使用受管制化學品

由於 “本《公約》不加禁止的目的 ”有多個，執法目的 (包括國內控暴 )
亦是其中之一，因此執法機關似乎可基於執法目的 (包括國內控暴 )而管
有及使用受管制化學品。

(a) 為了讓立法會瞭解最新的情況，請考慮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

會提供周年報告，說明香港的執法機關基於執法目的 (包括控暴 )
而輸入及管有的受管制化學品的種類及數量；及

(b) 《基本法》第十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(下稱 “香港特區 ”)政府在
必要時，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

害。駐軍似乎可基於執法目的 (包括控暴 )而管有及使用受管制化學
品。由於第十四條亦規定除全國性的法律外，駐軍人員還須遵守

香港特區的法律，請澄清條例草案對駐軍是否具約束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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